Heidegger, Martin 海德格（1889～1976） 很可能是本世紀最具影響力的德國哲學家，公認是存在主義（Existentialism{\LinkToBook:TopicID=435,Name=Existentialism}）的核心人物，和開創現代解釋學（參釋經學，Hermeneutics{\LinkToBook:TopicID=556,Name=Hermeneutics}）的大師。
　　他認為人的本性及召命，就是要問一個至為重要的問題︰「那是什麼？它將要成為什麼？」人不能這樣問，就說明他虧欠了自己的召命，而他的職責就是叫人能面對這樣的問題。
　　生平
　　海德格生於德國的巴登（Baden），1923年成為馬爾堡大學的哲學教授，1928年任佛萊堡（Freiburg）大學的教授。早年是胡塞爾（E. Husserl）現象學的跟隨者，他著名的《存在與時間》（Being and Time, 1927）亦是獻給胡塞爾的。1933年，海德格成為佛萊堡大學的校長，在一公開講座中，以「大學在新帝國的位置」（'Role of the University in the New Reich'）為題，讚揚新德國的榮耀，並公開與胡塞爾劃清界線；後來雖然再度承認胡塞爾的貢獻，但他那極端的大德意志精神似乎從沒有著意隱藏。就是遲至1953年出版的《形上學導論》（Einfu/hrung in die Metaphysik），仍稱美國和蘇聯為一把鉗子的兩邊，代表野蠻、虛無和低俗，是一切學習哲學的人都要起而抵抗的，不然連本體都不能存在了。
　　但我們不應因著他的政治取向來左右對他的評價，他的《存在與時間》影響至巨；在神學上，他是布特曼（Bultmann{\LinkToBook:TopicID=241,Name=Bultmann, Rudolf}）和田立克（Tillich{\LinkToBook:TopicID=1165,Name=Tillich, Paul}）的師傅，近代語意分析學亦多從海德格的作品尋因由，連存在的心理分析，亦是以他為宗師（如︰Ludwig Binswanger在瑞士的工作）。
　　「存在」
　　海德格在《存在與時間》第一部分，花上極大的篇幅來詳盡分析人（Dasein）的存在，其結論是人一般的存在是一種不真實（inauthentic）的存在，這種人之存在見於三個層面。
　　1.已存於世界的事實性（facticity）。人是被拋在這世界去存活；而所謂世界者，非指屬物的宇宙，而是自己創造出來的存活環境，如我們所說的「體育世界」（活動或興趣的世界）、「莎士比亞的世界」（以人為中心的世界），而更具代表性的是所謂「兩個不同的世界」（代表個人不同的生活空間）。人在這些世界內不是出於自己的選擇，人與這些世界卻有互存的價值，沒有了我，這樣的世界是不存在的，同樣地，我也不可能離開這樣的世界存在。海德格的「世界」觀是絕對實用的，不同笛卡兒（Descartes{\LinkToBook:TopicID=353,Name=Descartes, Rene■}）所謂的「可以在我之外存在」（res extensae）；對海德格而言，這些世界是我們可以「使用」（Gebrauch）的「東西」（Zeug），是「隨時」（zuhanden）可以「擺佈運用」（hantieren）的。人先是一個製造者（Homo faber），然後才是一個人（Homo sapiens），他生下來就是在一個製造者的世界，裡面有各種物質、工具及機會環繞他；他雖然有各種方便，卻也是不自由的，他要倚靠這些製成品，同一時間又被這些製成品割離、異化。
　　2.存在性（existentiality）。人不真實之存在的第二個層面，是他的「存在性」，這是一個半專門詞彙〔透過祁克果（Kierkegaard{\LinkToBook:TopicID=683,Name=Kierkegaard ,Sφ●ren Aabye}）而建立的哲學〕。所謂存在性者，非指一草一石的存在，乃是指人為了某種目的而存在的本性︰人是為了期盼一種可能而存在，他的期盼是越過了他現在的存在；假如我們用一濫調來表達，他是為了「未濟」（not yet）而存在，不是為了「既濟」（already）而存在。他的未濟是既濟的挑戰，要他運用自己的能力來成為他應該成為的，不是成為他必須成為的。人總是向著這樣的目標努力，可惜他身處的世界為他設下重重藩籬，叫他無法逾越，結果他投射出去的所有未濟目標，全是在他的世界之內（in and of and with the world）。換句話說，他與他的世界又再次相混在一起，不能分開，包括他了解的世界在內。
　　3.剝奪性（forfeiture）。人不真實之存在的第三層次是剝奪性。人在自我投射及自我超越中，仍然逃不出他自己身處的世界。從一方面說，他可以利用世界的物質、工具及機會來創造，但同時，他又是被他親手造出來的世界牢籠。簡言之，人常為了某些短暫的事物（beings）而忘記了那永恆的（Being），為了身邊瑣事而忘記終極的大事；一個不斷向前的「我」，就這樣給身邊的「他們」消耗淨盡了。假如我們問︰「誰是人呢？」我們必須誠實回答︰「就是那些無關係和無名的群眾（das Man）。」在日常生活中的人，都是一個亂糟糟的公眾人，是一個與別人和為了別人而活著的人，與自己內心要成為的真我疏隔。
　　這些分析對人的存在有什麼關係呢？斯賓諾沙（Spinoza{\LinkToBook:TopicID=1107,Name=Spinoza, BenedictBaruch) de}）、萊布尼茲（Leibniz{\LinkToBook:TopicID=714,Name=Leibniz, Gottfried von}）和康德（Kant{\LinkToBook:TopicID=676,Name=Kant, Immanuel 康德}）亦曾指出人是不自由的，是受牢籠的；但海德格卻指出人是本於自由來製造出自己的監牢，這是他的貢獻之一。人生在世上，受著自己的遺傳因子和社會環境限制，但他們有作為一個人應有的自由，因此他能從事各種創作；但在他日常生活及工作中，在他要盡的責任、要應付的危機，他的真我一直受蒙蔽、被忽視。他的工作與娛樂不是讓真我成長，只是讓逃避真我的「我」可以快樂（旅遊、電視……），或叫周圍的人快樂（家庭、社會……）。所謂自由者，其實只是一種活在「歷史張力」下的自由。在應付自己的危機和實現自己的理想之際，我們為真我製造了更牢不可破的監獄（想想我們的口頭禪︰「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尤有進者，這種自由也是活在「非歷史張力」的形態，一切都是為了目前短暫的目標，如與鄰居說長道短，興奮地赴晚宴，或為辦公室及廚房的事殫精竭慮。這都是自我企圖逃避真我的活動，人不僅不承認這一切虛妄，反而為它找理據來使之合法化；這就是《存在與時間》上半部描述的不真實的存在，是屬於「存在」的一部分。
　　「時間」
　　在《存在與時間》的下半部，海德格提出正面的貢獻︰什麼叫做真實的存在？這就是他所指的「歷史時間」，主要透過三個概念來鋪陳︰恐懼、意識、命運。
　　1.恐懼（Angst）。人人都汲汲營營，為著芝麻綠豆的事耗盡一生。問題是︰人到底能否逃避這種對真我的剝奪力量？這問題對海德格來說等於是問︰人到底有沒有一個整全的存在？以致人不再需要逃避真我，甚至可以返回真我？人能否抓緊真我，不再是支離破碎地活著？海德格認為關鍵點在反省自己的情緒（mood）。在喜、怒、哀、樂、愛、惡、慾等情緒中，都有一確定的目標，我們知道自己愛的是什麼，或惡的是什麼；惟獨有一種情緒是莫以名狀的，那就是恐懼，一種叫人從自我出賣到自我認識的情緒。恐懼是一種沒有名字，又不能把對象孤立起來的情緒；它是害怕失去對象，害怕至終變為無有的情緒，不是害怕失去這些或那些，就是害怕失去對象，是害怕不再存在於世上。因為當我全盤地審視自己的生命（等於自我的世界），必然會看到它的結局，那就是死亡，恐懼由是而生。恐懼是看到生命的整體──它的結局、邊陲；因此，整全地審視生命，就是正面面對死亡。人各種情緒中，惟獨恐懼能給人這種認識，叫人不再沈迷在自我遺忘中，乃要面對生命的整體──生命就是要面對死亡這事實。只有恐懼能還我真自由，不再為著無關重要的事耗盡一生，敢屏棄周遭荒謬的瑣事，好能面對最基本的可能︰實踐本體的可能；用海德格的話來表達，那就是︰「從『他們』的幻象掙扎出來，好能激情地、自覺地，又關切地面對死亡。」
　　這樣說來，一個整全的人才可能有真實的存在，因為他的存在是面對死亡的存在。海德格透過兩方面來達到這結論︰恐懼不僅是能向人指出真相的情緒，更重要的是它把一種「存有論的可能」（ontological possibility）陳示在人面前。意思是︰人的存在若是整全的話，它必然是把結局算在裡面，那就是死亡；再者，人若要脫離被剝奪的現實（forfeiture），進入真實存在的生命（authenticity），必須能擺脫具誘惑性的「他們」，進入敢於面對真我的孤獨裡，只有面對死亡能叫人處於這種孤獨；用海德格的話來表達︰只有死亡是真正屬於我的，「死亡是『真實的』（eigentlich），因為那是『我的』（eigen）」。
　　2.意識（conscience）。在現實生活裡，人在什麼情況下會體現這種「存有論的可能」呢？意思是︰人真的可以具有面對死亡的真實存在？海德格認為有的，那就是人的意識。恐懼原是人讓意識表達出來的現象，而意識則是叫人知道他存在的三大困境（事實性、存在性和剝奪性），並且催促人脫離這些困境，要找回真我，叫人從自我遺忘中，敢於面對孤獨的真我，在可以選擇中選擇真我，在種種事實的捆綁中突破、超越，以返回真我。
　　簡言之，意識與真實存在的關係，就是它向我們發出挑戰，要我們掙脫牢籠，重獲自由，把一切歷史的必須性變成立志的時刻。意識告訴我們，必須意志堅定地面對自己內在的可能，不應再在芝麻綠豆的小事上刻意把真我掩蓋起來，或索性把它忘記；我們必須刻意地營造自己的處境，不是任憑它臨到我們、決定我們。
　　就在這樣的時刻，我們發現了自己致命的欠缺︰我們想逃避剝奪，但事實性的處境是我存在的惟一處境。自我要超越，卻發現自我欠下的債沒法償還，這就是人的罪咎（Schuld）；海德格所言的罪咎，與基督教的罪觀沒有關係，與傳統倫理學的罪咎亦不同。海德格純是從現象學的角度，來分析人所獲得的結論，因此既不預設基督教的救贖，亦遠比傳統倫理學所言的罪咎更自我中心。海德格所言之罪咎，與其說是得罪人的結果，不如說是得罪自己的結果。
　　3.命運（destiny）。假如說海德格對意識的分析只在顯示人欠債的無能，他對命運的分析就正面得多了。他的目的是要顯出人怎樣才能成為一個整全的人，他亦在這分析中提出對「時間」的特別了解︰人基本上是一個歷史的存在，亦即是具有命運的。但海德格所言之時間與歷史，均與一般意義不同。
　　什麼叫做時間呢？計時器陳示的時間對海德格來說沒多大意義，他的「時間」是指「存在的時間」（existential time）。那是什麼呢？可分三方面解釋。
　　第一，那不是時鐘的時間，而是我的時間，我的一生。就這方面而言，時間是人存在的「本體」基地，是人最真實、最深邃的所是（what man truly and deeply is）。
　　第二，存在時間的基本時態是將來，不是由過去經過現在而去到的將來，乃是從將來聯絡起過去而來到的現在；當人企望將來，無可避免地會連結他的過去，這樣他才會有今日的現在。
　　第三，這樣的時間永遠是有限的，我的時間必有完結的一天；倘若我面對將來，這種有限的將來才是我必須面對的終極將來──不再存在的時間，即死亡。但與此同時，個人的時間是有限的時間；這指出︰假如我的時間有終結的一刻，它必然也指著有開始的一刻。當我遙望將來，我看見死亡，這個終結叫我想起自己的開頭，亦即從開頭就賦予我的歷史──不是我的責任賦予我的，乃是為了責任本身才賦予我的。
　　真正的責任必是建基於個人的時間，只要我們看到個人的存有就是時間，我們就會聆聽意識的呼喚，叫我們爭取自由，看到不存在的可能而擺脫世事的纏累；罪咎亦是建基於同一的時間感，它叫我們知道自己是活在矛盾中，叫我們知道自己是活在一個被定規的過去，和必須為自己創造，卻無能創造的將來。
　　在這種無能的矛盾下，我們終於發現自己的命運。在過去與將來、死亡與生命的關係中，「現在」成了一個可以衝破剝奪，進入真實存在的「現在」，那就是我的命運。我必須在自己的時間，和為自己的時間自由地生活，自由地選擇，不是為了觀眾，也不是為了掌聲生活，是純為生活本身生活；在這種生活之外，我只會成為無有。
　　海德格認為這種命運是可能的，那就是「當人的存在敢於面對死亡、罪咎、意識、自由和有限，同時上述種種又是同居於它的本源之時」。只有這樣的存在「才真正屬於歷史」，亦只有這樣的存在具有命運可言。不是人人都能掌握他的命運，只有極少數人敢於面對自己的恐懼和死寂，並且在這樣的相遇中創造他的生命。
　　活在自己命運之中，才是活在歷史內；這樣的人才能積極地活在群體內。海德格分開了「個人的命運」（Schicksal）和「群體的命運」（Geschick）；人透過群體命運來了解整個人類的故事。人不能先成為一個整體的存有，而過著真實的生活；他是沒法子明白整個人類故事的。但在《存在與時間》一書，或他後期的著作，海德格對群體的分析是不重視的。他看重的是一個孤獨的靈魂努力擺脫纏累，好能躍進為真實的存在。
　　語言的性質
　　海德格對後世另一巨大影響，是對語言功能的分析（參釋經學{\LinkToBook:TopicID=556,Name=Hermeneutics 釋經學}），我們只能在這裡略述一二。
　　海德格對當代德國人及整個基督教的傳統都不耐煩，認為他們執著於語言本身是捨本逐末，更認為基督教是破壞文化的元凶。語言對海德格來說是傳意，因此最有效的語言，不是科學或哲學的分析，而是詩歌，因為語言本身是魔術；這也可能解釋為什麼他的作品滿了一語雙關的用語。他曾說︰「語言不是人類眾多工具之中的一種，只有語言能叫可能變為真實，又叫人知道什麼是真實。」（Erla/uterung zu Ho/lderlins Dichtung, p. 35）當然，他所指的語言，不是人的說長道短，甚至不是科學或半科學的用語，這些語言與人的存在沒有關係，是完全無根的，就像「媒體人」（Massenmensch）傳播的無價值信息一樣。他認為語言的起源不是這樣的，語言的真正起源是詩，而詩「是歷史人類的原始語言」，這樣的語言就是本體賴以存在的基礎；因此，海德格認為偉大的詩人是惟一能使語言恢復其原始能力的人。
　　海德格不僅看語言具有存在的基礎，還看語言是「存在的房子」（house of Being）；有時他把語言與人的存在形態等同起來，如說「我們既然是語言」（'seit ein Gespra/ch wir sind'）之類，毌怪乎他認為語言有救贖功能了（'Wozu Dichter in du/rftiger Zeit？'──「為什麼在這重要時刻要做詩人？」）。語言的救贖功能包括幾方面︰它指出那位神聖者（the Holy），使人嘗試去探索；它是一條「醫治的路徑」（'auf der Spur zum Heilen'），人可以透過語言來盼望，重新發現我們久已忘記的「存在的洞照」；它能向人顯示一個「既近又不可即的神」，一個神學或任何宗教活動都失去的神，卻是尋求真實存在之本體所遙指的。
　　對現代神學的影響
　　海德格對存在的分析，大大影響現代的宗教哲學。但他在神學的貢獻卻是間接的，是透過布特曼的引介而成為二十世紀存在主義神學的一個舉足輕重的人物。
　　海德格曾經說過，哲學不能取代神學的地位︰但神學若要具有清晰的理念，就必須對存在的結構有一定的認識（Introduction to Metaphysics, p. 7）。神學的對象既是活在時空下的存在，神學家就必須對存在有認識；他相信存在主義對存在的分析，能使人研究歷史時不致只執著重建昔日的事件，也注意真實存在必須面對的不斷重現的可能。布特曼正是本於這種思想來提出化除神話運動（見神話，Myth{\LinkToBook:TopicID=824,Name=Myth}），並以此來研究基督教的歷史（History{\LinkToBook:TopicID=570,Name=History}）因素，為的就是使現代人更容易接受福音。
　　中世紀天主教神學一度對形上學（Metaphysics{\LinkToBook:TopicID=786,Name=Metaphysics}）十分執迷，不惜以亞里斯多德的形上綱目來統管神學。改教家斥之為本末倒置，堅持聖經的至高無上，特別是它對罪人處境之描述，都加強了更正教神學對人的重視，和人必須對福音邀請作出正確的回應。加上近代哲學對昔日臆測的形上學非常抗拒，認為它們太倚重理性，輕忽人的真實處境，這些都是造成海德格的哲學一出，便立刻哄動哲學界和神學界的原因。
　　沙特（Sartre{\LinkToBook:TopicID=1043,Name=Sartre, Jean-Paul}）的存在主義是完全否定神的；雅斯培（Jaspers{\LinkToBook:TopicID=652,Name=Jaspers, Karl}）的存在主義與更正教的自由神學（參神學的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Liberalism and Conservatism in Theology{\LinkToBook:TopicID=723,Name=Liberalism and Conservatism in Theology}）可堪比擬；惟獨海德格的，則明確地既具宗教色彩，又有很濃的神祕主義（Mysticism{\LinkToBook:TopicID=823,Name=Mysticism}）意味，加上他對存在精妙且深入的分析，他對現代神學的巨大影響就可以想像了。我們可以把海德格對現代神學（包括宗教哲學）的貢獻簡述一二。
　　分析人個體存在的哲學家有悠久的傳統，就是較近代的，也有布伯（Buber{\LinkToBook:TopicID=236,Name=Buber, Martin}）、海麥（Heim{\LinkToBook:TopicID=546,Name=Heim, Karl 海麥}）和貝德葉夫（Berdyaev{\LinkToBook:TopicID=202,Name=Berdyaev, Nicolai}）等人。但明顯地，是海德格把這種分析帶到更精細、更讓人把握的地步；這可以解釋為什麼他的分析成果能越過哲學的範圍，進而影響神學、歷史、文學，甚至心理學和精神分析。
　　倘若老一代分析個體存在的哲學家也能稱作「存在主義哲學家」（麥奎利著，《二十世紀宗教思潮》，何淑兒譯，文藝），他們是屬於先知型的存在主義哲學家；由海德格引發出來的新一類型存在主義，則是分析存在之形式與結構的哲學家。前者宣告與哀歎人的存在模式，後者嘗試指出為什麼人存在的模式是叫人哀歎的，和怎樣才可以叫人回復生機。
　　海德格認為要了解存在的真相，不僅要知道人存在的情況，也要了解整體存在是怎麼一回事（Being and Time, pp. 133, 222）；就像是給存在清點存貨，好知底蘊，或說這是「照亮存在，使它不被隱藏」。對海德格來說，存在之「不被隱藏」（the unconcealedness）即等於真理（aletheia）。土木與石頭的存在並不是真存在，因為它們不知道存在是怎麼一回事。人的存在有別於土木石頭，因為人透過反省與分析，能知道自己的存在，這種特別形式的存在（他稱之為existentialia）本身是有意識的，也是有亮光的，能解決存在的問題。
　　在這一點上，海德格與老一代的存在哲學家的分別就十分重要。海德格指出了人的存在形式後，不是宣告惟理主義的害處，就退到反理性主義的背後，以吊詭和詩章來哀歎人無能；他嘗試指出這種叫人哀歎的存在形式是可以認識，甚至是可以解決其問題的。他這種勇氣與盼望，對神學家自然極具吸引力；田立克以存有論（ontology）來作他神學的基礎，正是本於海德格的存在分析。
　　再者，從另一方面來說，老一代的存在哲學家處理主體與客體的問題（subject-object），常採取二者擇一的方法來解決。不錯，這是西洋哲學（及神學）存在已久的問題，但自祁克果以降，二者分割的情勢似乎更趨明顯；有些人甚至完全否定客體對主體存在的意義與關係，只強調主體的價值，這種偏差在海德格的信徒布特曼部分作品也可以看出來。但海德格所了解的主體存在，是絕不能離開客體存在的，純主體的存在是不可能的，因為存在的意思，正是自我與非我相遇而引起的意識；非我者，可以是他人、世界或神，非我對自我的存在呼召，是自我的存在必須回應及降服的，以致主體的存在（Being of the subject）能與客體的存在（Being of the object）聯合。這是海德格非常接近基督教的地方。
　　海德格之總存在（Being）並不是基督教所說的神，因為他不同意基督教把神變成了「實體」（entity）；但他說的總存在卻具有神一切的特性，甚至連恩典都具備，因此有人認為海德格的宗教，與「基督教宣講了二千年的正式宗教相差不遠」（Richard Kroner, 'Heidegger's Private Religion', Union Seminary Quarterly Review, 1956, May, XI, 4, p. 35）。
　　海德格這思想透過田立克之「存在的終極基礎」（ultimate ground of being）進入現代神學。田立克認為人能意識到神的存在，全是因為人的有限引致。人終日被有限的事物圍困（名、利、國家、個人成就等），這些都是非存在者（non-being），他無可避免地想衝出重圍，尋找真正的存在（Being），這就是他的「終極關懷」。人有許多關懷，也知道這些關懷是非存在者，是沒有終極性的；將之當作終極的，就是拜偶像。但人怎能分辨呢？田立克利用海德格的主體、客體關係作基礎來分辨。他說，只要問我們所關懷的對我們是不是一客體（object）便知道，假如它是的話，那就不是終極的；真正具終極的，與我們都不是處於主體─客體的疏離關係。我們（主體）能參與、分享和融入的客體，才是真正的終極關懷，這樣的客體正是總存在本身，也是基督徒所稱的神。
　　我們可以看出，田立克的神正是海德格的總存在。所不同者，田立克並不認為把神當作一實體有什麼不妥，作為存在的終極基礎，很可能還是必須如此的。
　　海德格除了對布特曼之存在神學、田立克的存有神學有決定性的影響外，我們還可以討論他的歷史觀對戈迦吞（Gogarten{\LinkToBook:TopicID=513,Name=Gogarten, Friedrich}）的歷史神學，或他的語言分析哲學對維根斯坦（Wittgenstein{\LinkToBook:TopicID=1242,Name=Wittgenstein, Ludwig Josef Johann}）等人的影響，甚至可以繼續討論海德格怎樣透過他的存有論來賦予形上學新生命，進而影響近代基督教的宗教哲學（參 V. Vycinas, Earth and Gods, The Hague, 1961）；但餘下的篇幅必須討論人對海德格的兩個負面批評︰主觀主義和反智主義。
　　海德格的作品具有頗強的主觀精神，是無可置疑的事實，特別是他對歷史的解釋。人稱他為「歷史性」（Geschichtlichkeit；英︰historicity）的先知，情況就如人稱布伯為存在分析的先知一樣；二者對其課題的內在結構了解都不夠清楚。譬如，海德格繼承狄爾泰（Dilthey{\LinkToBook:TopicID=361,Name=Dilthey, Wilhelm}）的歷史觀，視歷史為獨特及活的，而人是參與其中，卻不能抽身局外作評估；但在現實的情況下，個人的際遇與命運，和民族歷史的際遇與命運，又有怎樣的關係？海德格若非沒有深究，就是沒有交代，結果他說的歷史性，就只是個人的，不是群體的歷史性，民族或國家的命運幾乎全融入或等同個人的命運。在《存在與時間》內，我們只讀到「歷史」是恆存的，但歷史的意義（如人的恐懼）就失卻真實的內容。在《形上學導論》中，海德格討論存在（Being）的歷史與人的命運的關係，但二者都難叫人滿意。
　　「存在的歷史」在海德格的作品是個空洞的概念，它要是有什麼實際的內容，都不是存在的歷史，而是人對存在歷史的了解。至於人的命運，基本上是他對德國人民的呼籲，不是對人存在的分析；就是返回《存在與時間》找尋答案，我們亦只看到他說「歷史就是現在」，其結果是︰命運即等同於現在手頭上的工作，因此也是沒有答案的。要說海德格這個過失是出於他太執著於個體、主觀的分析，也不是全無道理的。
　　但要為海德格開脫也不是不可能，他一直看自己是個存有論者（ontologist），又說每一偉大的思想家「都是只想一個思想的人」，海德格一生的目標與成就是在存有論，不是歷史學家，他在歷史學上的不逮是可以理解的。可能是出於這個原因，戈迦吞的歷史觀是上溯至路德（Luther{\LinkToBook:TopicID=750,Name=Luther, Martin}）的神學睿見，此睿見迷失於後來更正教的神學，卻由海德格的存在分析再呈現出來，讓人知道歷史並非在一個固定的形上框框內運作，「是從人對歷史的責任來了解歷史」（Demythologizing and History, p. 19）。
　　至於反智主義，這批評適用於部分存在主義者，多於適用在海德格身上，特別是祁克果和布特曼對存在困境的分析。人批評存在主義使用之焦慮、噁心及沈悶等語言，是一種反智的表現，因為它們不是哲學分析的對象。這種批評就是對祁克果及布特曼來說，也不盡公允，更不要說是對海德格的《存在與時間》了。
　　不錯，人不能本於感覺與感情的導引作哲學思考，卻不等於說感覺與感情在哲學反思上全無地位。焦慮、噁心與沈悶一類詞語，在存在主義作品中，並不盡是指感情，也是一種意識，一種「影響人的實況」，是人必須透過反思與分析才能認識自己所處的實況，也是人不能置身局外可以描述的。就這意義而言，它們是一種強化、敏銳的意識，深覺自己的限制，又極欲擺脫纏累（用海德格的話來表達），就是為了「期盼一種可能」而存在，他要運用自己的能力來成為他應該成為的，不是他必須成為的。故海德格用來描述不真實存在的語言，既非反哲學，也不是反智主義，就如麥奎利說的︰「人若以惟理主義的名目來忽視它們（指人的感情），最能說明他對人類經驗的解釋，是狹隘和膚淺的。」（上引）
　　結論
　　海德格哲學影響的範圍及長久性實在非同小可，他提出了三個互有關聯的概念︰第一，在《存在與時間》，他分析了恐懼與死亡的關係，並且指出其積極意義；第二，他提出了無有（nihilism）的思想，後代思想家把它發展得更豐富和準確；第三，真實與不真實的存在把現代人的困境表達出來，他的跟隨者如田立克和布特曼以此用在神學上，進而成為二十世紀神學和釋經的主流之一；第四，他對語言功能的描述，為近代釋經學開創了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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